附件3
关于开展用人单位年度劳动保障书面审查的通知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人单位:

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，依据《浙江省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和信用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依法对贵单位2007年度遵守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情况进行书面审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书面审查时间自通知之日起至8月31日止。

二、贵单位应按书面审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，并如实填写《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年度工作情况报告书》，连同相关书面材料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,报送所在地的镇（街道）劳动保障所。

三、请贵单位依法接受书面审查，对拒不参加书面审查或报送书面材料严重失实的，将由温岭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责令改正，并按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（二）项之规定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书面审查不收费。咨询电话：86241919、86241001。劳动保障所联系人: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。

特此通知

镇（街道）劳动保障所  （章）

2009年5月1　日


回执单
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已收到太平　　　镇（街道）劳动保障所送达的《关于开展用人单位2006年度劳动保障书面审查的通知》。

本单位联系电话：

收件人（签名）：

用人单位（公章）：

２００9年　　月　　日
